
伊脱贫组〔2018〕223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下达半坡镇等镇残疾人托养中心有关费用

分配意见的通知
半坡镇、白沙镇人民政府，县财政局：

半坡镇人民政府《关于拨付2018年5月－12月和2019年残疾人托养中心供养资金的申请》（半政〔2018〕134号）、白沙镇人民政府《关于拨付2018年4月－12月残疾人托养中心供养资金的申请》（白政〔2018〕212号）文件已收悉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，现将半坡镇残疾人托养中心2018年5月－12月有关费用20320元、白沙镇残疾人托养中心2018年4月－12月有关费用103860元，共计124180元予以下达。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半坡镇、白沙镇人民政府全面负责残疾人托养中心运行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及时解决残疾人托养中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发挥效益。

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伊政办〔2017〕27号）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
三、半坡镇、白沙镇要根据残疾人入住、工作人员实际情况，据实发放资金，同时按照《伊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 伊川县财政局关于印发伊川县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（伊扶贫办〔2017〕116号）文件要求，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公示，并建立发放台账。

四、财政局自接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将本批资金安排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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